市财资〔2024〕3号附件2—3
2023年度国有企业财务会计决算报表

（补充指标表）编制说明

一、汇编范围企业户数情况表（财企补01表）
（一）填报范围
本表仅由一级企业（单位）汇总填报。
（二）主要指标填报方法

1.企业户数

（1）集团所属境外子企业户数：反映企业集团所属按照产权投资关系设立的境外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全资及控股子企业户数，包括红筹股公司及其控制的子企业、境外企业返回境内投资企业。

（2）集团所属纳入决算合并范围境外子企业户数：反映企业集团纳入决算合并范围内的所属按照产权投资关系设立的境外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全资及控股子企业户数，包括红筹股公司及其控制的子企业、境外企业返回境内投资企业。

（3）集团所属法人级次：反映集团所属股权架构中最末级的具有法人资格、独立会计核算的子企业的层级。

（4）集团所属管理级次：反映集团实际管理架构中最末级企业（单位）的层级，包括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分公司、板块管理模式的部门及BVI等离岸公司。
2.国际化经营情况

（1）国际化经营收入：反映集团内各类企业开展境外商品贸易、工程建设、技术转让等业务实现的收入。其中，“境内企业境外业务收入”不含境内企业与境外集团内企业开展商品贸易、工程建设、技术转让等业务实现的收入。

（2）国际化经营收入比重（%）：指国际化经营收入占集团营业总收入的比重。
（3）境外从业人数占比（%）：指境外子企业全年平均从业人数占集团全年平均从业人数的比重。

（4）境外资产占比（%）：指境外子企业资产总额占集团资产总额的比重。
（5）国际化经营收入按抵消内部关联业务后金额填列。

（6）“跨境人民币结算占比”：指跨境业务中人民币结算额占本外币结算总额的比例，跨境业务包括但不限于经常项下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经常转移、收益以及资本项下资金池收付等业务。

3.股权投资基金情况：
（1）已设立基金规模合计：反映投资管理类公司已设立的股权投资基金由投资者认缴和实缴的资金总额。
（2）已投资项目资产规模：反映股权投资基金参与投资项目的总资产规模，其中：基金投资金额反映股权投资基金对投资项目的出资额。
（三）表内公式
2行=（3+4+5+6）行；2行≥7行；2行≥9行；2行≥15行；2行≥16行；2行≥22行；7行≥8行；9行≥（10+11+12+13+14）行；若6行>0，则24行≥5；16行=（17+18+19+20）行；22行≥23行；27行≥28行；36行≥37行；38行≥39行；40行≥41行；36行≥38行。
（四）表间公式
29行=27行/财企02表1行；30行"本年数"栏=财企补03表15行/财企09表2行"本年数"栏。

二、企业股权结构表（财企补02表）
本表主要反映企业的股权结构，包括股东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股东性质、集团内/集团外、境内/境外、国别、截至本年末认缴出资额、截至上年末认缴出资额、截至本年末实际出资额、截至上年末实际出资额、本年股权比例、上年股权比例。
（一）填报范围
本表填报范围为本年度汇总会计报表所涉及的所有法人企业。
（二）编制方法
企业应将持有其股权比例前十大的股东按出资金额顺序分项填列，其他股东出资额合计填列。企业股东数量不足十个，无须填列其他股东出资额。

（三）指标解释
1.股东性质:指股东的组织形式，包括国家资本、国有法人资本（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国有实际控制企业、其他）、集体资本、民营资本（民营企业、本企业人员、其他自然人、其他）、外商资本。
2.集团内/集团外:指股东与编制单位是否同为一家集团内的企业。
3.国别:指股东生产经营所在国家。
4.截至本年末认缴出资额：指截至本年资产负债表日，企业在登记机关登记的股东认缴的出资额。

5.截至上年末认缴出资额：指截至上年资产负债表日，企业在登记机关登记的股东认缴的出资额。
6.截至本年末实际出资额:指截至本年末，股东累计已出资的金额。
7.截至上年末实际出资额:指截至上年末，股东累计已出资的金额。

8.本年实际出资额比例:指截至资产负债表日，股东持有的出资额比例。
9.上年实际出资额比例:指截至上年末资产负债表日，股东持有的出资额比例。
10.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一律使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编号（18位），无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的企业（境外公司等）使用统一的编码规则生成18位代码填报。
（四）表内公式
1行=2行+13行；2行=（3+4+...+12行）；13行=（14+15+...+18）行；9栏=7栏/截至本年末实际出资额合计；10栏=8栏/截至上年末实际出资额合计。
（五）表间公式
1行7栏=财企01表134行“期末余额”栏；1行8栏=财企01表134行“期初余额”栏。5、6栏相应股东性质的出资额合计数=财企01表实收资本项下对应股东性质。

三、境外投资情况表（财企补03表）

（一）填报范围

本表由境外企业分户填报，集团汇总填报。

（二）主要指标填报方法

1.从业人员人数情况：反映境外子企业雇佣的人员人数，按年末数、全年平均数分别列示，其中中方人员单列。

2.年末职工人数情况：反映企业年末人事关系或工资关系在本单位的固定职工及劳动合同制职工。集团派往境外工作的中方职工人数，按年末、全年平均数分别列示。

3.人工成本情况：指企业当年实际发放的全部从业人员薪酬、职工工资总额，其中中方人员单列。

4.注册资本：按境外企业在驻在地登记注册的资本数额填列。其中中方投入资本和中方资本中以个人名义注册的资本额应单独列示。

5.年末境外投资总额：反映企业期末累计向境外的投资金额，其中，向境内投资和境外上市公司对境内的投资应单独列示。
境外投资指投资主体通过投入货币、有价证券、实物、知识产权或技术、股权、债权等资产和权益或提供担保，获得境外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及其他相关权益的活动。
6.驻在地所得税率：应按照境外企业实际执行的税率填列。采用比例税率的企业，按实际比例税率填列；采用累进税率的企业，按平均所得税率填列。集团合并报表可不填列。

7.本年实际缴纳境外税费总额：指境外企业本年度实际上交驻在地的各类税金（费）之和，集团合并报表汇总填列所有境外子企业向境外国家或地区上交的税金（费）之和。

8.对驻在地社会贡献总额：反映企业在驻在地缴纳的各种税费、支付的人员薪酬及其他社会福利支出、利息支出、对外捐赠和净利润等。各部分与会计指标的基本对应关系如下：

工资、劳保退休统筹及其他社会福利支出：反映企业本年度实际发放的全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人员的人工成本支出总额及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医药费等各项补助。

利息支出：反映企业本年全部利息支出金额，含利息费用化和资本化金额。

上交税费：反映企业本年实际上交的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资源税、城建税、烟叶税、关税、企业所得税、教育费附加、石油特别收益金及其他税费的合计金额。

对外捐赠：反映企业本年发生的救济性、公益性及其他社会公共福利事业等捐赠支出总额。

9.带动国内出口总额：指企业本年度累计带动国内设备、材料、技术及劳务出口的金额。其中，带动国内设备的出口金额应单独列示。

10.已投保资产总额：反映企业已向境内外保险机构投保所涉及的资产总额。

11.母公司投资目的：根据实际情况选填“生产经营”“研究开发”“离岸公司”或“其他”。

12.重大财务制度建设情况：据实填写“是”或“否”。其中，财务主管人员由母公司委派情况，据实选择“财务负责人由母公司委派”、“未设财务负责人岗位，会计机构负责人由母公司委派”或“其他”。

13.所属离岸公司情况：仅由集团本部填报，离岸公司专指在境外设立的以持有其他企业股权为目的、自身无实际经营活动、不单独上报本套报表的公司，包括但不限于注册在英属维京群岛（BVI）、开曼群岛、巴拿马等地的公司。

年末离岸公司存放资金余额指年末离岸公司本级现金、银行存款及其他现金等价物之和，不包含离岸公司所控股的实体经营公司的合并货币资金。由企业集团总部统计全集团离岸公司情况进行填列。

14.中介机构审计资产占比：仅由集团本部填列，反映经中介机构审计的境外资产总额占集团境外总资产的比例。

境内中介机构审计资产占比：反映经境内中介机构审计的境外资产总额占集团境外总资产的比例。
（三）表内公式
2行≥3行；4行=6行+7行；4行≥5行；8行=10行+11行；8行≥9行；12行≥13行；19行≥20行≥21行；22行≥23行；24行≥25行；26行≥27行；29行≥30行≥31行；32行≥33行；34行≥35行≥36行；37行≥38行；39行≥40行；43行≥44行；若4行＞0，则8行＞0。

（四）表间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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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业办社会机构情况表（财企补04表）

（一）填报范围


本表填报范围为本年度汇总会计报表所涉及的所有法人企业。对于二级分公司等非法人企业，也应分单位进行统计，纳入本表统计范围。

（二）主要指标填报方法

1.国有企业办社会机构数量情况（个）:指由集团本级及所属各级子公司投资设立、管理或发放补贴补助的与企业生产经营没有直接关系的社会公益及生活后勤服务单位机构。办社会机构以所服务的法人企业为单位统计，可以独立或不独立核算，对非独立核算的单位，应对收入、支出、净利润、总资产、净资产等指标尽可能准确区分，办社会机构之间有隶属关系或产权关系的，如小学既有服务于母公司的本校，也有服务于子公司的分校，应分别统计。以当年年末数为准。其中:

（1）教育机构指实施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学校，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普通高校、职业学校、技工学校等，不包括服务于本企业的培训中心。

（2）医疗机构指企业所办医院、妇幼保健院、卫生院、疗养院、门诊部、卫生所（医务院、保健站、卫生室）、急救中心等。

（3）市政机构指负责管理维护厂区外道路、桥梁、公园等市政设施的机构。

（4）社区管理机构指为社区提供卫生、文化、环境、治安等社会性福利服务的专门机构，类似于街道办或居委会。

（5）离退休人员管理机构指专门为离退休人员提供服务的管理机构，服务对象全部或大部分为本企业离退休人员。主要面向社会群众提供服务的，归入社区管理机构统计。对于以企业部门形式存在的离退休管理机构，纳入本表统计范围。

（6）供电、供水、供热、供气及物业管理机构。供电、供水、供热、供气机构指为企业职工家属区提供供电、供水、供热、供气管理服务的机构；物业管理机构指为房屋及配套设施设备、场地等进行维修、养护、管理的机构，包括商业物业和小区物业管理。物业管理机构应向业主收费，如果全部运行费用均由企业承担的，归入社区管理机构统计。

（7）其他机构指除以上机构外与企业生产经营没有直接关系的社会公益及生活后勤服务单位机构，如浴室、食堂。

2.在职职工人数情况（人）:指与机构以劳动合同等形式建立劳动关系的正式职工，不包括外聘人员。

3.收入情况（元）:指当年全部收入，包括收费、捐赠、财政拨款、企业经费补助等各种渠道的收入。其中，企业经费补助额包括企业提供的现金补贴、减免费用、主办企业垫支费用等。

4.支出情况（元）:指当年全部支出，包括人员费用支出、办公费用支出、项目费用支出等各类支出。

5.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情况（户）:指企业自办的供电、供水、供热、供气、物业管理机构分别服务的职工户数。

6.仍由企业管理的退休人员数量：尚未移交街道和社区实行社会化管理、相关管理服务工作仍由国有企业承担的退休人员的数量。
7.其他问题的说明:如果企业设立的某机构同时承担多项职能，按承担的最主要职能填列到相关机构，不分别填列。
（三）表内公式

1行=（2+3+…+9）行;10行=（11+12…+18）行;36行=（37+38+…+44）行；19行=（20+22+24+26+28+30+32+34）行；45行=（46+47+…+50）行。

五、中央企业国有资本经营决算支出表（财企补05表）

本表由中央企业集团本部填报。

六、主要分析指标表（财企补06表）
本表由计算机生成，反映企业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以及其他各项财务指标情况。本表随同企业财务决算报表一并上报。
（一）填报范围

本表填报范围为本年度汇总会计报表所涉及的所有法人企业。

（二）主要指标的填报方法

1.国有资本保值增值考核指标
（1）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
年度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年末国有资本权益总额÷年初国有资本权益总额×100%，全口径反映企业当年国有资本权益变动情况。
（2）净资产收益率（含少数股东权益）（%）

净资产收益率（含少数股东权益）=净利润/平均所有者权益×100%

平均所有者权益=（年初所有者权益合计+年末所有者权益合计）/2

（3）盈余现金保障倍数

盈余现金保障倍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净利润

（4）资产负债率（%）

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5）利润总额增长率（上年利润总额＞0时成立）（%）

利润增长率=利润增长额/上年利润总额×100%

利润增长额=本年利润总额-上年利润总额
2.盈利能力指标

（1）净资产收益率（不含少数股东权益）（%）

净资产收益率（不含少数股东权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平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100%

平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年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年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2

（2）总资产报酬率（%）

总资产报酬率=息税前利润/平均资产总额×100%

平均资产总额=（年初资产总额+年末资产总额）/2

息税前利润=利润总额+利息费用

（3）毛利率（%）

毛利率（%）=（“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总收入×100%

（4）营业利润率（%）

营业利润率=营业利润/营业总收入×100%

（5）成本费用利润率（%）

成本费用利润率=利润总额/成本费用总额×100%

成本费用总额=营业成本+（△利息支出+△手续费及佣金支出+△保险服务费用+△分出保费的分摊-△减：摊回保险服务费用+△承保财务损失-△减：分出再保险财务收益+▲退保金+▲赔付支出净额+▲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净额+▲保单红利支出+▲分保费用）+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财务费用+其他

（6）成本费用总额占营业总收入的比率（%）

成本费用总额占营业总收入的比率=成本费用总额/营业总收入×100%

3.资产质量指标:
（1）总资产周转率（次）

总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利息收入+△保险服务收入+▲已赚保费+△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平均资产总额

平均资产总额=（年初资产总额+年末资产总额）/2

（2）在运资产周转率（次）
在运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利息收入+△保险服务收入+▲已赚保费+△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平均在运资产总额
平均在运资产总额=（年初资产总额-年初在建工程+年末资产总额-年末在建工程）

（3）流动资产周转率（次）

流动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利息收入+△保险服务收入+▲已赚保费+△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平均流动资产总额

平均流动资产总额=（年初流动资产+年末流动资产）/2

（4）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利息收入+△保险服务收入+▲已赚保费+△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平均应收账款余额

平均应收账款余额=（年初应收账款余额+年末应收账款余额）/2
应收账款余额=应收账款+（▲应收保费+▲应收分保账款）
（5）存货周转率（次）

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利息支出+△手续费及佣金支出+△保险服务费用+△分出保费的分摊-△减：摊回保险服务费用+△承保财务损失-△减：分出再保险财务收益+▲退保金+▲赔付支出净额+▲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净额+▲保单红利支出+▲分保费用）〕/平均存货余额

平均存货余额=（年初存货余额+年末存货余额）/2

存货余额=存货净额+存货跌价准备

（6）应付账款周转率（次）
应付账款周转率=〔营业成本+（△利息支出+△手续费及佣金支出+△保险服务费用+△分出保费的分摊-△减：摊回保险服务费用+△承保财务损失-△减：分出再保险财务收益+▲退保金+▲赔付支出净额+▲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净额+▲保单红利支出+▲分保费用）〕/平均应付账款

平均应付账款=（年初应付账款+年末应付账款）/2
（7）净营业周期（天）
净营业周期=360/应收账款周转率＋360/存货周转率－360/应付账款周转率

（8）资产现金回收率（%）

资产现金回收率=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平均资产总额×100%
（9）存货增长率（%）

存货增长率=本年存货增长额/年初存货余额×100%

本年存货增长额=年末存货余额-年初存货余额

存货余额=存货净额+存货跌价准备

4.债务风险指标

（1）带息负债/投入资本（%）
投入资本=所有者权益+带息负债总额
（2）长期资本负债率（%）
长期资本负债率=非流动负债合计／（非流动负债合计+所有者权益×100%

（3）已获利息倍数

已获利息倍数=息税前利润/利息费用

（4）流动比率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100%

（5）速动比率

速动比率=速动资产/流动负债×100%

速动资产=流动资产-存货

（6）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流动负债×100%

（7）短期借款占全部借款的比率（%）

短期借款占全部借款的比率=年末短期借款余额/年末借款合计数×100%

年末借款合计数=年末短期借款余额+年末长期借款余额+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8）带息负债比率（%）

带息负债比率=年末带息负债总额/负债总额×100%

5.经营增长指标
（1）营业总收入增长率（%）

营业总收入增长率=本年营业总收入增长额/上年营业总收入×100％

本年营业总收入增长额=本年营业总收入-上年营业总收入

（2）营业利润增长率（上年营业利润＞0时成立）（%）

营业利润增长率＝营业利润增长额/上年营业利润×100%

营业利润增长额=本年营业利润-上年营业利润

（3）资本积累率（%）

资本积累率=所有者权益增长额/年初所有者权益×100%

所有者权益增长额=年末所有者权益合计-年初所有者权益合计

（4）资产增长率（%）

资产增长率=（年末资产总额-年初资产总额）/年初资产总额×100%

（5）固定资产增长率（%）

固定资产增长率=固定资产增长额/年初固定资产原价×100%

固定资产增长额=年末固定资产原价-年初固定资产原价

（6）技术投入比率（%）
技术投入比率=本年科技支出合计/营业总收入×100%
6.其他分析指标

（1）长期股权投资占净资产比率（%）

长期股权投资占净资产比率=年末长期股权投资余额/年末所有者权益合计×100%

长期股权投资余额=长期股权投资净额+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2）固定资产投资占营业总收入的比率（%）

固定资产投资占营业总收入的比率=当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营业收入+（△利息收入+△保险服务收入+▲已赚保费+△手续费及佣金收入）〕本年数×100%

（3）职工薪酬占成本费用总额的比率（%）

职工薪酬占成本费用总额的比率=本年实际发放职工薪酬总额/成本费用总额×100%

（4）职工薪酬占营业总收入的比率（%）

职工薪酬占营业总收入的比率=本年实际发放职工薪酬总额/营业总收入×100%

（5）年末法定盈余公积占实收资本的比率（%）

年末法定盈余公积占实收资本的比率=盈余公积中法定公积金/实收资本×100%

（6）社会贡献率（%）

社会贡献率=社会贡献总额/平均资产总额×100%

7.补充资料中企业指标：分别填列纳入合并范围法人单位盈利户数、盈利额；亏损户数、亏损额。

8.补充资料中其他指标

（1）职工人均资产（元/人）

职工人均资产=年末资产总额/年末职工人数

（2）职工人均利润（元/人）

职工人均利润=利润总额/全年平均职工人数

（3）人均职工薪酬（元/人）

人均职工薪酬=全年实际发放职工薪酬总额/全年平均职工人数

（4）职工人均工资（元/人）

职工人均工资=全年实际发放职工工资总额/全年平均职工人数

（5）职工人均上交税费（元/人）

职工人均上交税费=本年实际上交税费总额/本年平均职工人数

（6）全员劳动生产率（元/人）

全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总值/本年平均从业人员人数

（三）表间公式
2行“本年数”栏=财企05表（29/1）行*100%；3行“本年数”栏=财企02表46行“本年金额”栏/[财企01表153行（“期末余额”+“期初余额”）栏/2]*100%；4行=财企03表33行/财企02表46行；5行=财企01表(125/77)行*100%；若财企02表44行“上期金额”>0，则6行“本年数”=财企02表44行[（“本期金额”-“上期金额”）/“上期金额”]栏*100%；9行“本年数”栏=财企02表48行“本年金额”栏/[财企01表151行（“期末余额”+“期初余额”）栏/2]*100%；10行“本年数”栏=财企02表“本期金额”栏（44+26）行/[财企01表77行（“期末余额”+“期初余额”）栏/2]*100%；11行=财企02表[（2+……+6-8-12+13-14+15-16……-20）/1]行*100%；12行=财企02表（40/1）行*100%；13行=财企02表[44/（8+12-13+14-15+16……+25+29）]行*100%；14行=财企02表[（8+12-13+14-15+16……+25+29）/1]行*100%；15行=财企03表33行/财企02表1行；17行“本年数”栏=财企02表“本期金额”栏（2+……+6）行/[财企01表77行（“期末余额”+“期初余额”）栏/2]；18行“本年数”栏=财企02表“本期金额”栏（2+……+6）行/[财企01表（77-43）行（“期末余额”+“期初余额”）栏/2]；19行“本年数”栏=财企02表“本期金额”栏（2+……+6）行/[财企01表28行（“期末余额”+“期初余额”）栏/2]；20行“本年数”栏=财企02表“本期金额”栏（2+……+6）行/[财企01表（9+12+13）行（“期末余额”+“期初余额”）栏/2]；21行“本年数”栏=财企02表“本期金额”栏（8+12-13+14-15+16……+20）行/{[财企01表19行（“期末余额”+“期初余额”）栏+财企06表2行(11+1)栏]/2}；22行“本年数”栏=财企02表“本期金额”栏（8+12-13+14-15+16……+20）行/[财企01表86行（“期末余额”+“期初余额”）栏]/2}；23行“本年数”栏=360/20行“本年数”+360/21行“本年数”-360/22行“本年数”；24行“本年数”栏=财企03表33行“本期金额”栏/[财企01表77行（“期末余额”+“期初余额”）栏/2]*100%；25行“本年数”栏=[财企01表19行（“期末余额”-“期初余额”）栏+财企06表3行(11-1）栏]/（财企01表19行“期初余额”栏+财企06表3行1栏）*100%；27行“本年数”栏=财企10表26行2栏/（财企01表153行“期末余额”栏+财企10表25行4栏）*100%；27行“上年数”栏=财企10表26行1栏/（财企01表153行“期初余额”栏+财企10表26行1栏）*100%；28行=财企01表[118/（118+153）]行*100%；29行=财企02表[(44+26）/26]行；30行=财企01表(28/107)行*100%；31行=财企01表[（28-19）/107]行*100%；32行=财企03表33行/财企01表107行*100%；33行=财企01表79行/(财企01表79行+财企01表110行+财企10表6行1栏）]行*100%；34行“本年数”栏=财企10表26行2栏/财企01表125行“期末余额”栏*100%；34行“上年数”栏=财企10表26行1栏/财企01表125行“期初余额”栏*100%；36行“本年数”栏=财企02表1行[（“本期金额”-“上期金额”）/“上期金额”]栏*100%；若财企02表40行“上期金额”栏>0，则37行“本年数”栏=财企02表40行[（“本期金额”-“上期金额”）/“上期金额”]栏*100%；38行“本年数”栏=财企01表153行[（“期末余额”-“期初余额”）/“期初余额”]栏*100%；39行“本年数”栏=财企01表77行[（“期末余额”-“期初余额”）/“期初余额”]栏*100%；40行“本年数”栏=财企01表40行[（“期末余额”-“期初余额”）/“期初余额”]栏*100%；41行=财企08表15行/财企02表1行；43行“本年数”栏=（财企01表35行“期末余额”栏+财企06表11行11栏）/财企01表153行“期末余额”栏100%；43行“上年数”栏=（财企01表35行“期初余额”栏+财企06表11行1栏）/财企01表153行“期初余额”栏100%；44行=财企08表40行/财企02表（2+……+6）行*100%；45行=财企09表30行/财企02表（8+12-13+14-15+16……+25+29）行*100%；46行=财企09表30行/财企02表1行*100%；47行=财企01表(144/127)行*100%；48行“本年数”栏=财企08表55行/[财企01表154行（“期末余额”+“期初余额”）栏/2]*100%；封面“报表类型码”为0时，如果财企02表44行“本期金额”栏>0，则51行“本年数”栏=1，否则51行“本年数”栏=0；封面“报表类型码”为0时，如果财企02表44行“上期金额”栏>0，则51行“上年数”栏=1，否则51行“上年数”栏=0；封面“报表类型码”为0时，如果财企02表44行“本期金额”栏<0，则52行“本年数”栏=1，否则52行“本年数”栏=0；封面“报表类型码”为0时，如果财企02表44行“上期金额”栏<0，则52行“上年数”栏=1，否则52行“上年数”栏=0；封面“报表类型码”为1或2或3或4或5或9时，则53行“本年数”栏=54行“本年数”栏=53行“上年数”栏=54行“上年数”栏=0；如果财企02表44行“本期金额”栏>0，则53行“本年数”栏=财企02表44行“本期金额”栏，否则53行“本年数”栏=0；如果财企02表44行“上期金额”栏>0，则53行“上年数”栏=财企02表44行“上期金额”栏，否则53行“上年数”栏=0；如果财企02表44行“本期金额”栏<0，则54行“本年数”栏=财企02表44行“本期金额”栏，否则54行“本年数”栏=0；如果财企02表44行“上期金额”栏<0，则54行“上年数”栏=财企02表44行“上期金额”栏，否则54行“上年数”栏=0；56行=财企01表77行/财企09表4行；57行=财企02表44行/财企09表6行；58行=财企09表(30/6)行；59行=财企09表(31/6)行；60行“本年数”栏=财企07表1行“本年已交数/已补数”行/财企09表6行“本年数”栏；61行=财企08表27行/财企09表3行。

七、行政事业单位投资情况审核表（财企补07表）
本表根据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年报导入数据及本报表主表中相应数据，由计算机生成。

填报范围

     本表填报范围为有所属企业的各级行政事业单位。
主要指标解释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年报信息部分内容由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年报导入。国有企业财务会计决算信息部分内容由本报表主表封面及资产负债表中相关信息自动生成。不编制合并报表的企业，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指标按所有者权益数填列。
表内公式（合理性）

     1栏=23栏；2栏=24栏；7栏=21栏；8栏=22栏；18栏=26栏；如11栏为“权益法”，则10栏=12栏=14栏*18栏。

八、企业期初数调整情况表（财企补08表）
（一）编制方法

为便于上年数据与本年数据进行核对，在计算机软件自动提取两年主要指标及数据的基础上，逐级（含合并、汇总及差额单位）分析填列差额形成的原因及影响金额。
（二）表内有关指标解释

1.合并范围变化：反映企业因年度间合并范围变化，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调整本年年初数而导致的主要指标本年年初数与上年年末数的差异额。
2.清产核资调整：反映企业按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清产核资结果调整本年年初数而导致的主要指标本年年初数与上年年末数的差异额。
3.重要前期差错更正：反映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进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而导致的主要指标本年年初数与上年年末数的差异额。
4.会计政策变更：反映企业变更会计政策，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调整本年年初数而导致的主要指标本年年初数与上年年末数的差异额。
5.公司制改建计提三类人员费用调整：反映企业实施公司制改建，按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金额计提三类人员费用调整本年年初数而导致的主要指标本年年初数与上年年末数的差异额。

6.备注：简要说明重大期初数调整事项及其他项主要内容。
（三）表内公式

1.行次：1行=（2+7）行。
2.栏间：3栏=（10-17）栏；3栏=（2-1）栏；10栏=（4+5+6+7+8+9）栏；17栏=（11+12+13+14+15+16）栏。
（四）表间公式

1行本年年初数=财企01表153行期初余额；2行本年年初数=财企01表151行期初余额；3行本年年初数=财企01表134行期初余额；4行本年年初数=财企01表138行期初余额；5行本年年初数=财企01表143行期初余额；6行本年年初数=财企01表150行期初余额；7行本年年初数=财企01表152行期初余额；8行本年年初数=财企02表1行上期金额；9行本年年初数=财企02表44行上期金额；10行本年年初数=财企02表46行上期金额；11行本年年初数=财企02表48行上期金额；12行本年年初数=财企02表49行上期金额。

划转国有资本情况统计表（财企补09表）

填报范围

本表仅由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划 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的通知》（桂政发〔2020〕8号），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明确列入国有股权划转范围的划转企业和承接国有股权的承接主体填写。其中，承接主体为广西投资集团，划转企业包括广西现代物流集团、广西投资集团、广西柳州钢铁集团、广西机场管理集团、广西北部湾投资集团、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广西交通投资集团、广西宏桂资本运营集团、广西林业集团、广西旅游发展集团、广西农村投资集团、广西柳工集团、广西汽车集团、广西玉柴机器集团、广西国宏经济发展集团、广西农垦集团、广西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南宁农工商集团、广西壮族自治区黎塘工业瓷厂、广西柳州市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桂林榕湖酒店管理集团、北海旅游集团、北海市城市开发投资集团、北海市路港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北海银滩开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北海市林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北海市市场投资发展集团、北海涠洲岛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广西贵港市交通投资发展集团、广西贵港市城市投资发展集团、广西贵港市金融投资发展集团、玉林交通旅游投资集团、玉林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玉林市玉东建设投资集团、玉林投资集团、广西贺州市农业投资集团、广西百色百金矿业投资集团、广西百色开发投资集团、百色市工业投资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建筑工程公司、广西来宾工业投资集团、广西来宾城建投资集团、广西崇左市建卓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二）编制方法

划转企业填报项目按照截至本次填报周期末实际情况填写。
（三）表内有关指标解释

    1.划转基准日企业户数：依据《实施方案》，列入股权划转范围的企业户数。

2.截至本期末企业户数：截至本次填报周期末，承接主体仍持有划转股权的企业户数。

3.划转基准日划转股权账面值：各省依据《实施方案》，在确定的基准日划转股权经审计的账面值。

4.截至本期末划转股权账面值：截至本次填报周期末，根据企业经济效益月度快报，承接主体仍持有划转股权的账面值。

5.用于代替无法划转股权的资金：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等五部门关于做好广西壮族自治区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的通知》（桂财资〔2020〕16号），以下简称《通知》），替代或补足无法追溯划转国有股权而上缴的资金。

6.划转股权累计分红金额：截至本次填报周期末，承接主体累计获得的划转股权分红。

7.当年分红金额：截至本次填报周期末，承接主体当年累计获得的划转股权分红。

8.银行存款：截至本次填报周期末，承接主体根据《通知》，以银行存款作为投资方向的金额，不含尚未付息的收益部分。

9.一级市场购买国债：截至本次填报周期末，承接主体根据《通知》，以一级市场购买国债作为投资方向的票面金额，不含尚未付息的收益部分。

10.对划转对象的增资：截至本次填报周期末，承接主体根据《通知》，以对划转对象的增资作为投资方向的股权账面值。根据企业经济效益月度快报数计算。

11.其他：承接主体进行的其他方式运作形成的资产价值。如有，需逐项进行备注说明。

12.累计运作收益：截至本次填报周期末，承接主体通过运作累计获取的收益，包括已经付息的银行存款利息和国债利息，以及对划转对象增资确认的实收资本对应的分红和净资产增值部分。

13.当年收益：截至本次填报周期末，承接主体通过运作当年累计获取的收益，包括已经付息的银行存款利息和国债利息，以及对划转对象增资确认的实收资本对应的分红和净资产增值部分。

14.企业名称：以划转企业工商登记名称为准。

15.企业层级：择省级、市级、县级其一填写。直辖市市级企业按省级填报、区级企业按市级填报。

16.国资监管机构名称：根据实际管理关系，择自治区国资委、XX市国资委或xx管委会填写。

17.控股股东：按照企业公司章程填写。

18.控股股东持股比例：按照工商登记、产权登记实际填写。

19.承接主体持股比例：承接主体因划转或运作持有的该企业股权比例。

20.承接主体享有净资产账面值：承接主体因划转或运作持有的该企业股权所对应的净资产账面值。

21.企业累计向承接主体分红金额：截至本次填报周期末，划转企业累计向承接主体分红金额。

22.当年分红金额：截至本次填报周期末，划转企业当年向承接主体分红金额。

（四）表内公式

行≥9行；16行≥17行；26行≥27行。




